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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石阳光（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追认 2016 年上半年关联交易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    本次关联交易是日常性关联交易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(试行)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对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

公司与北京川合通晟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川合通晟”）、红石阳

光健康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石健康”）发生的未履

行决策程序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予以审议并追认，交易情况如下： 

1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

关联方 
关联交易内

容 

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决

策程序 
金额（元） 

北京川合通晟科技有

限公司 
提供劳务 市场定价 334,850.00 

合计 - - 334,850.00 

2、销售商品/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

关联方 
关联交易内

容 

关联交易定价原则

决策程序 
金额（元） 

红石阳光健康科技（北

京）有限公司 
提供劳务 市场定价 707,547.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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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石阳光健康科技（北

京）有限公司 
出售商品 市场定价 9,772,553.52 

合计 - - 10,480,080.71 

3、租赁服务的关联交易 

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
关联交易定价原则

决策程序 
金额（元） 

北京川合通晟科技有

限公司 

承租关联方汽

车 
市场定价 37,500.00 

总计 - - 37,500.00 

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

关联方关系概述如下： 

2016年 3月 14日之前，实际控制人配偶张婉秋及实际控制人父

亲韩洪博分别持有川合通晟 1%和 99%的股权。此后，川合通晟全部股

权已被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。 

红石健康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45%的股权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6年 8月 26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《关

于追认 2016年上半年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数为 3票，反对票数为 0票，弃权票数为 0票，

回避表决票 3票。 

此议案未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，将直接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

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股东大会审议过程中，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

关系的股东将回避表决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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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北京川合通晟科

技有限公司 

北京市海淀区厢黄旗 2号楼 2

层 X06-264室 

有限责任公

司 
张桂娟 

红石阳光健康科

技（北京）有限公

司 

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小关街

120号 B区 306 

其他有限责

任公司 
李琴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关联关系如下： 

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

北京川合通晟科技有限

公司 

2016年 3月 14日之前，实际控制人配偶张婉秋持有 1%，

实际控制人父亲韩洪博持有 99% 

红石阳光健康科技（北

京）有限公司 
本公司的联营公司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2016 年 1 月至今，公司与川合通晟、红石健康两家关联方签订

劳务合同接受其提供的劳务金额总计 334,850.00 元；向关联方出售

商品或提供劳务金额总计 10,480,080.71元；承租关联方车辆租金总

计 37,500.00元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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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根据自愿、平等、互惠互利、公平公允的原

则进行。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公允价格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利益的

情形，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上述关联交易，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有利于

公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公司发展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有利于充

分利用相关方的资源，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。各项关联交

易定价亦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，不存在关联交易价格大幅偏离市

场独立第三方标准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

人形成依赖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红石阳光（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 26日 

 


